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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主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應為撤銷第 I246844 號「網路身份認證方法」發明專利之審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 

參加人申請之第 93111819 號「網路身份認證方法」發明專利案，經智慧局審查

核予專利（公告號數：第 246844號，下稱系爭專利）。嗣原告以系爭專利有違

專利法第 22條第 1 項第 1、2 款及第 4 項規定，不符發明專利要件，對之提起

舉發。經智慧局審查作成「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

部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本件爭點 

系爭專利是否違反核准審定時之專利法（92年 2月 6日修正公布，即現行專利

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款新穎性、第 4 項進步性之規定？ 

 

原告主張 

一、系爭專利不符發明專利之定義：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稱「預先約定」一詞，不屬於自然法則，而

依一般經驗可輕易判斷屬人為因素之約定，有違專利法第 21條規定。 

二、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 

（一）引證案 2 說明書圖式第 1圖搭配其說明書，完全揭露系爭專利說明書圖

式第 2及 3圖所示的技術背景，即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前

言」。依引證案 2說明書第 3 欄第 39行至第 5欄第 17行之內容，配合

第 2圖之步驟，已完全揭露系爭專利之「識別資料的驗證程序」及「認證

碼的驗證程序」。 

（二）引證案 4說明書圖式第 2及 3A圖、第 4欄第 47至 51行、第 4欄第 27

行，已完全揭露系爭專利說明書圖式第 2及 3圖所示的技術背景，即系爭

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的「前言」。引證案 4說明書第 7段第 18至

63行，配合其說明書圖式第 2、3 及 5圖所示之步驟，已揭露系爭專利之

「識別資料的驗證程序」及「認證碼的驗證程序」。 

三、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 



（一）引證案 1搭配引證案 5，完全揭露系爭專利「獨立項」之「前言」，及系

爭專利「技術特徵」之「識別資料的驗證程序」與「認證碼的驗證程序」，

且所產生的驗證功能及效果，亦完全相同。故系爭專利應為其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且未能增進功

效，不具進步性。 

（二）引證案 2 完全揭露系爭專利之「前言」、「技術特徵」之「識別資料的

驗證程序」及「認證碼的驗證程序」，且二者均具接收請求、要求輸入資

料或密碼、比對資料之技術特徵。故系爭專利應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且未能增進功效，不具進

步性。 

（三）引證案 3搭配引證案 5，完全揭露系爭專利之「前言」、「識別資料的驗

證程序」及「認證碼的驗證程序」，且所產生的驗證功能及效果，亦完全

相同。故系爭專利應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

技術所能輕易完成，且未能增進功效，不具進步性。 

（四）引證案 4完全揭露系爭專利之「前言」、「識別資料的驗證程序」及「認

證碼的驗證程序」，且二者均會登入伺服器、接收終端或用戶終端資料、

事先儲存認證資料、比對用戶終端輸入的資料、在資料相符時允許用戶終

端進入安全伺服器等技術特徵，二者所產生的驗證功能及效果，亦完全相

同。故系爭專利應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

術所能輕易完成，且未能增進功效，不具進步性。 

（五）引證案 5 搭配引證案 6均清楚證明系爭專利應用於「伺服端」且使用「複

數個認證碼」進行「網路身份認證」的方法，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者，不具進步性。 

 

智慧局主張 

一、新穎性部分 

系爭專利之「認證資料集合」為一「可變性」及「非經由網路傳輸」之技術

特徵，未揭示於引證案 1、2、3、4、5 或 6，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 1項不具新穎性。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至 10項係包含其所      

限定之請求項第 1項全部技術內容在內，作進一步敘明其所引用之請求項外

之技術特點，引證案 1、2、3、4、5 或 6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 2至 10項不具新穎性。 

二、進步性部分 

引證案 1、2、3、4、5 或 6，及其組合皆不足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

成，亦不足證明在於限縮請求項第 1項範圍之附屬請求項第 2至 10項不具

進步性。 

 



判決要旨 

一、原告前以系爭專利有違專利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2 款及第 4項規定提起

舉發，其後於面詢之陳述、於舉發補充理由書之記載均同。至訴願階段，原

告始於 97年 4月 25日訴願書中，主張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前言

所謂「預先約定」一詞脫離「自然法則」及「技術思想」之範疇，有違發明

意義之虞等語，並於本件行政訴訟時，續為上開主張，敘明系爭專利有違專

利法第 21條規定，並認行政訴訟本就原告主張之任何攻擊防禦方法均應審

酌。惟按舉發人補提理由及證據，應自舉發之日起 1 個月內為之（專利法

第 67條第 3 項規定參照）。又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條第 1項規定：

「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

限於「同一撤銷理由提出之新證據」，而原告於訴願及本件行政訴訟所提系

爭專利不符專利法第 21條規定部分，乃另一撤銷系爭專利之理由，自無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條第 1項規定之適用，故原告不得再提出關於系爭

專利是否不符專利法第 21條規定之撤銷理由。 

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複數預設認證碼係指真實使用者所持有之認

證碼為複數，而未排除所有真實使用者均持同一認證資料集合（含複數預設

認證碼）之情形。然引證案 1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已揭露事先將複數密碼

儲存於 IC卡中，具有複數組密碼之特徵。故引證案 1業已揭示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複數預設認證碼的技術特徵。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認證資料集合包含有複數預設認證碼，乃一上位概念，已為引證案 1 

所揭示，步驟 至 之識別資料驗證程序的技術特徵為引證案 5 所揭示，

步驟 至 之認證碼驗證程序，亦為引證案 1及引證案 5所揭示。故上開技

術手段早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已為習知技術。因此，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依引證案 1及引證案 5之組合所揭示之技術內容，足以教示熟悉網路

身份認證方法技術領域者，依據系爭專利申請當時之技術水準，即能輕易完

成，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不具進步性。 

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3項、7至 10項部分：因第 2、3項、7至 10

項均不具有認證碼資料可變性之技術特徵的功能，且該等內容所界定者皆為

習知技術，各該細部技術特徵之附加乃習知技術之簡單運用，為所屬網路身

份認證方法之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顯能輕易完成者，而不具進步性。 

四、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至 6項所界定之認證碼資料可變性，係本於認證

資料集合（含複數預設認證碼）已預先約定，於使用者操作時，依伺服端經

亂數產生、排除已標記之位置指標資訊，而輸入相對應之認證碼，由伺服端

加以比對辨識使用者之身份，其技術手段顯與引證案 2或引證案 6有別。原

告此部分主張，即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經逐項審查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其中第 1項（獨立項）及

第 2、3項、7至 10項（附屬項）均不具進步性，第 4至 6項（附屬項）具



有進步性。惟參加人當初係以申請專利範圍之全部請求項申請准予專利，則

就系爭專利是否符合專利法之規定而得予專利，即應審酌所有申請專利範圍

之整體技術特徵。因無從單獨將申請專利範圍第 4至 6項與其他不具進步性

之請求項分離，參加人復未更正其說明書，減縮申請專利範圍，刪除不具進

步性之獨立項，則仍應併同與第 4至 6項以外之請求項，就系爭專利之全案，

為舉發成立之審定。 

 

 


